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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福利提供的組成與結構

一、福利提供的體系結構

多數人對社會福利的關心多集中於給付，即資源的分配。但是，社會

福利之所以能被提供或輸送，並不僅是表面上所呈現的，將財貨輸送、給

付予使用者、需求者或案主而已。事實上，無論是由政府提供現金救助予

貧窮者、或由社工人員提供專業服務予案主、或由社會福利機構中的社福

人員提供照顧服務予老人或身心障礙者，在這些給付與服務活動的背後，

是一個複雜的福利系統運作，涉及到一連串相互連結、有意規劃的選擇

（trade-off）安排。這些選擇安排，可以用福利提供的組成與結構稱之。

無論是傳統的慈善救濟，或是現代化、政府主導的社會福利制度，在

整個福利運作體系中，至少都會涉及四種角色（參見圖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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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財貨

一般而言，社會福利的服務至少可以包括機會（opportunities）、服

務（services）、物品（good）、可用額度（credit）、現金（cash）及權

力（power）（Gilbert & Terrell, 2014; Healy, 1998）。而不同的給付財貨間

的選擇安排，亦往往是手段與目的間的最適選擇。本書有專章（第七章）

介紹此一部分。

（三）輸送

在福利輸送體系的安排上，多數人會自然而然地認為社會福利乃是由

福利機構提供的，或者進一步理解到福利機構可以包括公立機構與私立非

營利機構。或者認為：傳統時代的社會福利輸送乃以非營利、宗教、志

願、慈善性質的組織為主，而現代社會福利之輸送乃由政府提供為主。事

實上，社會福利的提供遠較這種公、私二元分類複雜。當代的社會福利提

供系統，已呈現出多元的混合式提供，而稱之為「多元福利提供」或「福

利混合」（welfare mix）。而在進行社會福利方案或規劃之際，決定福利

輸送的體系是一件選擇的工作。

在理解福利提供時，探討福利提供的體系與部門是很重要的。因為不

同的福利體系或福利部門（或稱之為福利輸送管道，甚至用通路的觀念來

理解之），其體系自身有其特質，而對福利財貨造成影響，即對不同型態

的福利財貨與給付有不同的效果。

另外，除了政府、非營利組織是最常見的福利輸送體外，市場與非正

式組織亦在服務輸送中扮演一部分的角色。

（四）服務介面

對社會大眾或服務使用者而言，服務介面是彼等與社會福利的接觸

點，這個接觸點上的互動，則係在時間、空間結構下，透過真實的服務提

供者，以具體的服務提供方式進行服務活動。

服務介面是整個福利活動的最表層、是案主與服務使用者最終的感

受，直接影響到對服務的印象與滿意度。

（五）財務與成本

對於社會福利的關注，無論將焦點放在獲得財貨或是所得再分配，均

涉及到財務與成本，即社會福利的代價與支出、以及這些代價由哪些人來

支付。

在有些情況中，服務的成本乃係透過政府的財稅系統進行財務制度規

劃運作，而有使用者與支付者不同的情況。有時則在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下

進行，使用者自行負擔服務的成本與代價。

第二節 社會福利分配的權利

一、福利請求權利與審查標準

當社會福利成為一種體系、一種社會制度時，特別是在政府公共權力

介入社會福利提供，政府或福利機構與人民之間的社會福利關係就變得正

式化。而當政府或福利機構面對眾多的福利需求者，但其所掌握的資源是

相對有限時，進行選擇與篩選就變得非常重要且關鍵。進而，選擇與篩選

必須有合宜的理由、規則，甚至必須有法律的基礎。

在各項社會福利給付中，均有所謂的「福利資格權」與「給付對象」

（eligible）（或經審查合格的對象）的設計，此二者是政策設計中的重要

考量。就法律的字彙來解釋，「福利資格權」係指是否有權可以提出申

請，具有請求權利，強調的是一種賦予的權利與權利的基礎。「給付對

象」係指是否可以符合給付的法定條件，強調合格的、經審查後的資格。

但由於部分給付並沒有嚴格的法律要件，即只要擁有請求權利（福利資格

權）便符合給付的法定條件（等於給付對象），故二者易生混淆。又或者

因為多數的情況下，住民均已具有福利資格權，而較集中於討論給付對象

的議題。

例如在台灣，老人申請入住仁愛之家，其常見的條件為：「⑴中華民

國國民。⑵年滿65歲。⑶無法定傳染疾病、能生活自理。⑷家境困苦非依

靠政府救濟無法維生者。」在這些條件中，⑴屬福利資格權、公民權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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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權利與居留權

從福利資格權來看，公民權與社會契約是兩種不同的權利。公民權往

往是指基於國籍而擁有該國國民資格及權利，而福利權中公民權概念的實

務運用並不限制於公民，尚包括準公民的權利，即擴張到擁有合法居留權

利者。進言之，所謂的公民資格是指具有選舉權的公民或國民；而合法居

留權利者，是指合法長期停留在國境內的外國人，如留學生、合法的外國

勞工。

部分的福利給付對象乃針對符合請求資格或權利即可提出申請，此類

只要符合公民權要求的給付，往往是無需有繳費紀錄、免費的給付方案，

如社會津貼、部分國家的兒童津貼。

而擴大了的福利資格權，即擴張到具有合法居留權利者的外國人，且

通常與人道或衛生有關，如法國的租屋補助與醫療補助。此類擴張了的福

利資格權利有時會與社會契約相結合，以附條件的方式運作，如在台灣的

合法外勞仍參加勞保，即是居留權附加上繳交勞保費，而達到社會契約型

態的例子。

三、附條件與無條件的請求權利

有一部分的社會福利給付，是附有其他社會契約條件後而成為福利資

格權，係指必須參加社會政策體制及負擔義務，如參加社會保險並繳納

保費，於是取得福利資格權利。Lister（2003）認為，人民（或住民，包

含國民及有權居留的各種移民）所可能獲得福利的基本原則可以區分為

「裁量」（discretion）與「權利」二大類。裁量又進一步分為慈善組織的

救濟、與政府依法的行政與專業裁量給付。而權利的部分，則進一步區分

為普遍公民權的全民性福利給付、與經由諸如資產調查的選擇性福利。當

然，全民性福利又可區分為附條件的，如社會保險，以及無需附條件的給

付，如兒童津貼。整理上述呈現如圖6-2。

雖然就概念上來看，人民的福利權利可以有從嚴到寬的順序，而是否

是附條件的、是否擴張到準公民權利，即為順序的兩端。而在實際的福利

制度設計中，通常與社會價值有關，進而形成一國的福利體系；這些不同

的福利權利安排或選擇，往往即為該國社會價值與福利意識型態偏好的表

現。

第三節 以財務情況為福利給付的審查

一、選擇福利對象的多種條件

正如前面所說明的，取得資格權係一種請求權利，但並非在符合或擁

有福利請求權利時即可以獲得給付，而是必須符合所謂的審查或給付條

件。所謂的審查條件，實包含各種不同內容，如年齡（如老年）、家庭

結構（如單親、子女數）、就業狀況（如是否失業、是否處於職業訓練

中）、經濟能力，或如參加社會保險的年限。至於所謂的條件，包括在政

圖6-2　福利的原則

資料來源：Liste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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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為只有家庭經濟狀況低於社會所認定的「貧窮標準」者，才

有享受福利服務的資格，於是對受助者含有「接受福利是一種恥辱」的汙

名（stigma），使得許多有需要者裹足不前。而且，選擇性福利雖然以效

率為名，而批評全民性福利無效率、浪費資源與造成政府的財政負擔，但

是執行選擇性福利的資產調查工作，也會發生無效率行政的情形。事實

上，一個大規模的選擇性福利制度，亦可能反而比小規模的全民性福利耗

費更多的政府財務與社會福利資源。

多數支持選擇性福利的人士認為，政府應縮減服務的提供範圍與內

容，尤其除了少數有必要由政府提供的服務外，其餘各項服務不僅政府

不應介入，更應交由市場來提供並決定價格。至於少數沒有購買能力

的國民，則可以透過資產調查的程序，由政府給予救助或補助（Kahn, 

1979）。

Pratt（1997）則進一步說明，選擇性概念的運作係建立在一些假設之

上，進而政府可以使用部分的、選擇性的方式作為服務輸送的工具，而未

必要提供全民性的服務。這些假設包括：

1. 人們都是理性的行為者。人們都會捉住其所擁有及遇到的機會，包括

政府提供的福利。

2. 社會財具有準市場性的特性。社會福利所處理的財貨與服務（如醫

療、福利服務），雖具有公眾性，而異於純私人性財貨（如衣服），

但也未必純然是公眾性的（如國防）。

3. 此類社會財雖可以有市場運作並為財貨訂出價格，但對消費者和供給

者而言，彼等所可以獲得的資訊均是片面而不足的。

簡言之，在這些假設的情況下，選擇性福利是這樣運作的：由於社會

財的消費者與供給者的資訊未必充足，政府可以透過資產調查而篩選出需

求者，並針對需求者提供福利財，故政府有介入的必要。但由於社會財具

有半公眾性及準市場性的特性，而且人們有理性及掌握機會的特質，即使

政府未全面提供，需求者亦會主動掌握機會而獲得滿足，其權利不會受到

減損；故政府不必全面介入，僅部分提供即可，而非如純公共財般，提供

的效果是全給或全不給。

（二）資產調查

事實上，資產調查可以說是對福利需求者所進行的一種福利的需求評

估。惟這種需求評估並不從多方面收集資料及綜合判斷，而僅從財產及所

得來進行評斷，並且只將國民區分為有需求與無需求二類，未對不同的需

求者進行進一步、多面向、多層次的評估與區分。在這種簡化下，甚至對

某些經濟學者與政治學者而言，資產調查等同於判斷是否有福利需求的標

準。此均顯示對資產調查之特性與本質的認識有其重要性，值得進一步討

論。Crosland指出，需經資產調查的福利必須在滿足兩個條件下才可以適

用：⑴適用於非必要性的福利，且其需求性與資產調查的結果高度相關，

諸如衛生保健與教育即不宜經過資產調查後提供；⑵資產調查的所得標準

必須盡可能訂得寬鬆一些，因為若只是少部分人不需付費，則易產生負面

的效果（Crosland, 1967; 引自Pope et al., 1986）。

此外，Titmuss（1968）認為利用資產調查區辨經濟能力，此一概念

工具還可以進一步延伸在幾個地方，即：

1. 用來界定哪些人在勞動市場之外，包括需要所得維持、以及擁有的資

源是相對地可確定及可預測者，例如老人。資產調查標準常被運用到

所得維持方案中被當作最低維生標準，當人們的所得能力低於資產調

查水準時，人們會進一步被視為非一般的勞動者或非勞動者，而被認

為是可以被協助。

2. 在某些政府所提供的收費性服務（或租金）方面，用以決定哪些人

要付費而哪些人不用。經資產調查篩檢出未達最低維生所得者，進一

步被認為無需為其所使用的政府服務付費（如健康保險費、學生午餐

費），而由政府自公共預算中支付成本。

3. 決定哪些人應接受「免費」的公共服務或給付，而其餘的人則於市場

中購買服務或獲得給付，或只要依公共服務的成本付費。經資產調查

篩檢而未達最低維生所得者，進一步被認為有資格使用政府所提供的

某些免費的服務（如社會住宅、老人養護），而由政府自公共預算支

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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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社會財的可能性，而這些受阻卻者是真正有需要的需求者。如少數

民族、移民容易因文化制度性的限制，阻礙彼等對於福利的接近與使

用。

3. 資產調查不但對福利使用者的自尊有負面的影響，且有害社會一體的

團結意識與凝聚，不利社會運作。資產調查所篩檢出的「最優先需求

者」不但承受汙名，在某些過度宣揚個人責任的社會中，經過資產調

查的福利使用者，更被貼上「失敗者」、「福利依賴者」的標籤，而

擴大福利負擔者與使用者間的對立。

綜合上述，Pratt（1997）進一步從效益（effectiveness）、政策目標達

成情形、行政成本、公共支出的意義、社會成本與社會利益、對勞動市場

的意義，來分析選擇性與全民性此二種福利輸送模式，並整理如表6-1。

簡單地說，全民性的輸送模式會有較高的服務實現率，但卻使用較多

的資源，甚至有浪費的情形；不過，其行政成本較低且沒有汙名效果、有

利社會整合、促進社會平等化、強化工作誘因，則為其優點。至於選擇性

模式，其服務的輸送率往往是較低的，加上高而持久的汙名效果、加大社

會區分化、行政成本也較高，是其最常受到的攻擊；不過對公共支出的財

政壓力較小、能有效針對目標人口群來輸送、又能維持社會公平的倫理，

是支持者最常提出的理由，不過其所造成的貧窮陷阱（poverty trap），也

是常為人所批評的理由之一。

第四節 非財務標準的福利給付審查原則

全民性與選擇性這二種區分方法有著長久的歷史，也在社會政策

與社會行政領域為人們所習用。正如Gilbert和Terrell（2014）以及Burch

（1999）所指出的，固然全民性與選擇性二元劃分法或可將所有的社會福

利給付納入，但卻未必合宜。尤其是所謂的非經資產調查、而針對特定人

口特質的給付，並不適宜簡化為選擇性福利。Gilbert和Terrell（2014）將

非屬全民性的福利給付，又分為四種：⑴特定人口類屬的需求，如職業婦

女的育兒服務；⑵補償性給付，包括對於過去曾經有過貢獻者或受不公

平待遇者，如退伍軍人、種族歧視受害者；⑶經診斷性區別或專業判斷

的需求者，如經社工人員裁量而提供的居家服務；⑷經資產調查的救助

（前節已討論）。又對 Gilbert和Terrell而言，這四種給付的類型，不僅是

類別的，更是順序的，如特定人口類屬的需求較接近所謂的「制度性」

（institutional）福利，而經資產調查的救助則較具「殘補式」的福利性質

（如圖6-3）。

圖6-3　社會福利資源配置原則

資料來源：Gilbert與Terrell（2014）。

       特質向度                 全民性                     選擇性

效益 高，屬於高實現率 不一定，通常是低實現率

政策目標達成情形 有資源浪費的情形 有效地運用資源

 （一大部分給付流到無需 （針對目標人口群）

 求的人手上） 

行政成本 低 高

公共支出的意義 需要較多的公共資源 對公共支出的壓力較小

社會成本與 1.沒有烙印效果 1.烙印效果相當大且持續
社會利益 2.有利社會整合 2.社會區分化
 3.平等化 3.具公平性

對勞動市場的意義 強化工作誘因 對貧窮者而言，其邊際稅率

  （marginal tax rate）相當高，
  而危害工作誘因，即產生貧窮

  陷阱

表6-1　全民性與選擇性之社會政策特性比較摘要

資料來源：Pratt（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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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券（voucher）︰一種福利財給付的形式。使用者持給付單位提供給付

單向合約商店領取給付財，合約商店再向發給單位請款。這種方式被認

為可以減少福利欺騙及他人使用，同時可以兼有選擇性及低行政成本。

稅式給付︰是以扣減應稅額或抵減稅額作為給付，取代國家的現金類型給

付。常以有繳稅義務的國民為對象。

抵減稅額（tax credit）︰一種準現金的給付類型。國家就國民應繳納的稅

金中扣減國民給付的一種方式，將扣減作為一種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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